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持续督导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神力股份（603819） 

保荐代表人姓名：先卫国 联系电话：021-20262070 

保荐代表人姓名：黄超 联系电话：0755-23835058 

一、保荐工作概述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力股份”、“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根据《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持续督导

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与神力股份签订的保荐承

销协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

保荐机构，对神力股份进行持续督导，持续督导期为 2016 年 11 月 25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信证券就神力股份 2017 年度持续督导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募集资金使用督导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常州神力

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2016]2439 号）核准，神力股份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实际发行价

格 8.77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6,310.00 万元。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等相关发行费

用总额 3,701.67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22,608.33 万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全部到位，已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

众会字（2016）第 6212 号《验资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的要求，中信

证券、神力股份和各家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开户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专户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集中管理。 



2017 年持续督导期内，中信证券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核查，核

查了募集资金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明细台账等，确保神力股份能够依法运

用募集资金，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二)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发行上市之前，神力股份已建立健全了《三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各项

规章制度。 

2017 年，神力股份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议事规则得到贯

彻执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交所相关业务规则

的要求履行职责，公司治理情况良好，并有效地执行了《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 

保荐机构督导公司有效执行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议事

规则，督导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

关业务规则的要求履行职责，督导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督导公司完整保存会议记录及其他会议

资料。 

(三)现场检查情况 

2017年 12月 20 日-2017年 12月 22日，保荐代表人对神力股份进行了现场

检查，全面核查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信息披露情况、公司的独立性以及

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

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经营状况等方面的情况。现场检查结束后，

中信证券根据有关规定的要求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了现场检查报告。 

（四）辅导与培训情况 

保荐机构对神力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在上市前后进

行了关于上交所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募集资金管理、内部控制、董

监高职责等规范运作方面的培训。日常督导及沟通交流中，保荐机构对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贯穿辅导与简短培训，内容包括资本市场知识、信息披露、

募集资金运用、对外担保、关联交易等方面内容。 

（五）列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情况 

2017 年，神力股份共召开 9 次董事会，8 次监事会。保荐机构事前审阅了董

事会的会议文件，督促神力股份及时披露相关会议文件及决议，切实履行了保荐

职责。 

（六）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及相关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财务资料及有关文件，并与公司相关人员沟通交流，对公

司关联交易情况、对外担保情况、重大对外投资情况进行了核查。神力股份已经

按照规定，制定了《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内部制度，对关联交易、对外担保

及重大对外投资的决策程序、风险管理、信息披露等事项进行了明确，报告期内，

神力股份不存在违规关联交易情况、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二、保荐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保荐机构审阅了神力股份 2017 年的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包括全资子公司为

公司提供担保、控股股东股份质押、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公告。 

通过对神力股份三会文件、会议记录的检查，并通过与指定网络披露的相关

信息进行对比和分析，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了信息

披露义务，信息披露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的情形。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的事项 

无。 



四、其他事项 

无。 

  



 


